三江学院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竞赛规程

一、参赛对象

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，担任实验课程教学工作，一学年学时数在16学时以上（含16学时）的教师均可自愿报名参加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竞赛每学年举办一次，时间跨度为整个学年，竞赛期间评委会依据课表安排评委对参赛教师所授课程随机听课（次数不限）。

三、竞赛原则
1、 促进实验教学建设与改革的原则

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竞赛要体现时代的要求，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，鼓励教学创新，以利于发现和推广科学先进的教学方式、方法与手段。

2、 维护实验教学稳定的原则
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竞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切实有效措施，在实施过程中尽量做到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，方法简单易行而有效。
3、 客观、科学、公正的原则
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的评价必须做到客观、科学，同时竞赛全程公开，以保证竞赛的公正性。
4、广泛参与、全面提高的原则

青年教师应积极参与实践教学竞赛，通过竞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。

四、竞赛内容及A级标准

1、课前准备

有备课笔记或多媒体教案包括多组自测数据及处理结果，至少提前十分钟到达实践教学现场，查看仪器、设备、器材及备用件是否齐全，检查学生预习准备情况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
2、讲授与指导

讲授的内容正确熟练，纲目系统合理，详简有度，语言清晰，指导认真，具有启发性。既能迅速判定故障点或学生的错误操作，及时解决问题，又不替代学生，掌握分寸恰到好处，讲授、指导均能到位。

3、课堂管理

用精辟的讲解吸引学生注意力，以实验内容调动学生实验兴趣，使学生在实验课上十分专注，工作有序，秩序井然。

4、教书育人

对学生深怀爱心。通过认真的一对一的指导以及对实验报告的认真批阅，鼓励学生的点滴创造精神，培养学生求实的作风。适当批评个别学生偶尔的不良行为（如抄袭数据、结果等），以达到教育、改进的效果。

5、实验教学效果

通过老师讲解和指导，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验内容，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使学生能独立思考，运用综合知识解决问题。

6、教学内容

除基础实验以外，设置一定数量的设计性、综合性实验，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。

7、考核方法

考核方法先进、合理，能激励学生勇于实践、刻苦钻研。
五、组织管理

1、学校成立竞赛评委会，具体负责竞赛阶段的评审工作。评委会由校内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担任。
2、教务处负责竞赛的组织、协调等日常工作。

六、奖励

1、设立奖项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三个等级，各奖项名额不限且允许空缺。

2、学校对竞赛获奖者进行表彰，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3、青年教师实验教学竞赛获奖者的有关材料将进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。

七、报名评审工作流程

1、报名工作

每学年开学后，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赛，报名者需认真填写“三江学院青年教师实验竞赛报名表” ，并在规定之日前交至教务处。

2、竞赛安排

教务处统计报名情况，并将统计结果汇总至评委会。

3、专家听课评分

自竞赛开始之日起，评委会定期派出评审专家依据课表随机听取所有参赛教师的课程，每次听课均以本规程中的“竞赛内容及A级标准” 为依据对参赛教师进行评分。

4、评出获奖教师

竞赛结束后，教务处配合评委会汇总一学年所有参赛教师的评分记录，并以此为基础给每位参赛教师评出总评分数，同时依据总评分评出获奖教师。

5、公布获奖结果

教务处公布获奖教师名单，同时依据学校政策对竞赛获奖者进行表彰，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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